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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函
地址：33049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1段1號

承辦人：科員 莊子霑

電話：03-3194510#5007

傳真：3352023

電子信箱：10024227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8月31日

發文字號：桃體全字第110001026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735101E_1100010263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參加「中華民國111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

會」非聯誼性活動競賽者之智障運動員選手證明審查一

案，請貴校(單位)於110年9月6日(星期一)前免備文將相

關審查資料送達本局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中華民國111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籌備處110年8

月26日111中全障運字第1100014998號函辦理。

二、倘貴校(單位)所屬選手有意參加旨揭賽會之非聯誼性智能

障礙類別競賽項目(田徑、游泳、桌球)，且為新辦及換發

證明者(期限在111年4月12日前)，請於110年9月6日(星期

一)前免備文檢具相關審查資料送達本局彙整。

三、本案相關審查所需資料請逕至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

官方網站(網址：https://www.ctsod.org.tw/public

/news.aspx?type=133)下載使用，另大會籌備處不接受截

止收件後之補件，爰請務必確認送交資料之完整性。

四、審查結果將由大會籌備處通知，嗣後貴校(單位)倘對審查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00008619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08/31 10:0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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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果有異議，請於審查結果公告日起15日內提出申訴，並

將相關證明文件送達本局，俾提報大會籌備處辦理再審議

事宜。

五、另檢附本案智障運動員審查資料檢核表1份，請貴校(單位)

確實核勾並與審查資料一併送交本局。

正本：本市各級公私立學校、桃園市各身心障礙福利團體、桃園市各身心障礙福利機

構、中壢國民運動中心

副本：

86


